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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
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：

根据《省政府关于开展江苏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【2017】108号）和《市政府关于开展无锡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》（锡政发【2017】264号）部署，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已全面启动。请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认真落实文件精神，尽快做好污染源普查的相关准备工作：

一、成立环保局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。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环保局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区域内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协调、推进和落实。普查工作办公室要抽调专门工作人员，落实专用办公场所和设备，确保环保专网联通。

二、落实普查工作经费。根据国家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》和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项目预算编制指南》的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合理编制普查工作经费预算及2018年度预算，报财政部门审批。

三、做好普查政策文件的学习、宣传。深入学习、领会国务院、江苏省污染源普查相关文件精神，特别是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》，做好企业、公众的宣传、发动工作，为污染源普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

四、及时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省环保厅从9月份开始按月调度污普工作进展情况。请各地环保局每月26日前报送本地区普查工作进展情况，并于10月27日（星期五）前将调度表报市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普查办），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文件、普查经费预算报市普查办备案。

附件：无锡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进展情况调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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